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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部分超募资金并归

还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居宝”）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

部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管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28 号”文核准，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00 万股，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49.00 元，公司募集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88,2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

用人民币 50,633,444.7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31,366,555.25 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人民币 21,501.57万元，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

资金项目资金（以下称为“超募资金”）人民币 61,635.09万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2010 年

羊验字第 20369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1年 1月 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提前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人民币 2,000 万元

资金用于提前归还银行贷款，以及人民币 3,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2011年 10月 21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735 万元与广州市高堡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广东安居宝智能控制

系统有限公司。 

3、2012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安居宝光电传输科技有限公司。 

4、2012 年 4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超募资金人民币

8,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2012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2 年 9 月 12 日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德居安（广州）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6,632,368.63元的超募资金收购德居安香港所持有的德居安广州全部股权。 

6、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控股广东奥迪安监控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1,800万元超募资金向奥迪安增资并取得该公司 60%的控股权。 

7、2013 年 7 月 30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3,068万元投资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 

8、2013年 11月 18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安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200 万元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广东安居宝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9、2014年 11月 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建设移动互联网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亿元成立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201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完工并将结余募集资金转超募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将结余的募集资金 5,410.58万元及利息转入超募资金管理和使



用，待定期存款到期后，公司募投项目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将予以注销，相关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 

11、201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55,794,144.42 元及超募资金账户部分结转利息 24,205,855.58 元，合计

180,000,000.00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拟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1、拟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暨建设移动互联网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人民币 2亿元成立广东安居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居宝网

络”）。 

截至目前，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104,711,892.03 元，项目进

度 52.36%。 

安居宝网络设立主旨是充分发挥公司积累的 C端客户资源，在整合安防产品

及客户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互联网应用软件，切入互联网领域，

使公司由安防设备制造商转为安防设备+互联网应用的综合性公司，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安居宝网络在具体项目推进中，因安居宝网络是公司互联网转型的

第一个突破点，项目前期在人员储备、推进及受经验影响，互联网项目推进进度

不理想，市场拓展及 C端用户需求及粘性不及预期；同时，受宏观经济不及预期

的影响，该等互联网项目的整体进度缓慢，建设周期延长。 

基于安居宝网络项目投入进度较慢，建设期较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公司原

预计的进度及效益，同时互联网项目潜在的投资风险较高，为科学合理地使用超

募资金，进一步发挥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特别是

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变更安居宝网络投资项目的超募资金用途，并以自有资

金置换已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 104,711,892.03 元，尚未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   

97,980,034.21元(含利息收入)将根据安居宝网络发展的需要，后续将以自有资

金陆续投入，安居宝网络不再作为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原安居宝网络与西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体育西支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



议》将终止。 

上述超募资金用途变更及置换完毕后，该超募资金合计 202,691,926.24 元

（含利息）将归还安居宝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监管，公司将尽快、科学地制定新的

超募资金投资计划。 

上述超募资金归还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后，公司超募资金（含利息）余额为   

275,298,329.22元。 

2、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6 年 12 月 0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部分超募

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变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2014 年 11 月 25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 亿元成立全资子公司广东安居宝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以该子公司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移动互联网项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 11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本项目投资情况如下 ：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已投入超

募资金 
项目进度 

未使用超

募资金(含

利息收入) 

累计实现

收入 

未分配 

利润 

安居宝网

络移动互

联网项目 

20,000 10,471.19 52.36% 9,798 9.50 -4,928.70 

(二)、变更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为保障公司未来整体经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降低房地产行业政策对公司经

营的影响，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提升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确立以公司

原社区用户为基础投资建设移动互联网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该投资项目投入进度较慢，建设期较长，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公司原预计的进度及效益，同时互联网项目潜在的投资风险较高，为科学合理地

使用超募资金，进一步发挥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

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故公司拟变更该投资项目的超募资金用途，并以自有资

金置换已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对尚未投入使用的超募资金，公司将根据该投资

项目的发展需要，后续将以自有资金陆续投入，本项目不再作为超募资金投资项

目。 

三、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一致认为：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

投入部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

入部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部

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是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审慎决策的,有

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遵循了投资者权益最大化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规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超募资金用途暨以自有资金置换已投入部

分超募资金并归还募集资金专户，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以自有资金置换部分已投入募集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由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置换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

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变更超募资金用途事项无异议。该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可以实施。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安居宝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月 1 日 




